
1

临政字〔 2020 〕130 号

临淄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临淄区 2020 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

目标责任制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

有关企事业单位：

《临淄区 2020 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实施意见》

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临淄区人民政府

2020 年 9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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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区 2020 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
目标责任制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保护发展森林资源，加快生态美丽临淄建设步伐，

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根据《国家林

业局关于开展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建立和执行情况检

查的通知》（林资发〔2011〕24 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

发〈2018 年全国县级人民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检

查方案〉的通知》（资监函〔2018〕23 号）及《山东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贯彻落实林资发〔2020〕30 号文件开展 2020 年全省森林

督查工作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0〕36 号）要求，结合我区

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建立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重要性

的认识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是《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赋予各

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建立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也是促进

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林业政策，规范行政行为的重要措施，对于有

效保护森林资源、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科学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我区自 2011 年开始实施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

责任制以来，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成立组织，明确责任，落实

措施，全区森林资源保护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各镇、街道及垢皋林场要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责任

制，扎扎实实做好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的具体执行工作，

确保顺利实现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目标。

二、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主要目标责任

通过加强林地、林木执法管理和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确

保全区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和林地保有量分别达到 8.3%、

251058.16m
3
和 9156.95 公顷以上。

（一）持续做好造林绿化工作。全年计划全区新增造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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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不低于 1000 亩；完成农田林网建设 5000 亩；绿化提升国省

道及县乡道路 200 公里，绿化面积 106.6 万平方米；济青高铁（临

淄段）两侧绿化美化 28.8 公里，绿化面积 6621.9 亩；完成荒山

造林 200 亩；争创市级森林乡镇 1 个、森林村居 6 个。

（二）认真抓好林地、林木资源管护工作。严格执行征占用

林地审核审批和占补平衡制度，确保征占用林地审核率达 100%。

加强林地资源保护，做到资源永续利用，抓好征占用林地植被恢

复工作，当年或次年完成的更新造林，异地营造的森林面积不少

于因占用征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森林采伐总消耗量不

突破年度森林采伐限额，当年或次年完成采伐的更新造林，异地

营造的森林面积不少于采伐面积。

（三）着力抓好森林防火工作。森林火灾受害面积不超过森

林面积的 0.4‰；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

（四）积极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林业有害生物的防

治采取人工、物理、生物、喷洒无公害药剂等综合措施，确保无

公害防治率达 90%以上；有虫株率控制在 5%以下；叶片保存率

85%以上；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2‰以内。

（五）严厉查处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无重大毁坏森林资

源案件，辖区内盗伐、滥伐林木、非法征占用林地等现象得到有

效遏制，行政案件的查处率不低于 95%。

（六）进一步深化林权制度改革，积极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工

作。规范林权抵押贷款、林业资源资产评估以及林权流转行为，

盘活林业资源资产，促进林业产业化健康有序发展。

三、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把保护发展森林资源

摆到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根据区保护发展森林资源领

导小组和考核领导小组成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区保护发展森林

资源领导小组和考核领导小组成员，加强对全区保护发展森林资

源的规划、管理、指导、协调、考核、督查等工作。各镇、街道

要及时成立和调整相应的组织机构，明确领导责任，确定专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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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落实目标考核，强化源头监管。区政府与各镇、街道

签订年度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书，明确任务，分清责任，

实行目标管理和行政首长负责制，严格考核检查，确保责任到位。

责任目标和任务不受领导人员变动影响，在有效期内，领导人员

变动时要做好任务责任交接工作。对各镇、街道完成目标情况，

区政府将组织考核组依据日常考核、平时掌握情况等进行年终考

核，对任期内完成责任目标，保持森林资源增长，成绩突出的，

进行表彰，并作为政绩考核依据之一；对任期内森林资源下降严

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三）积极研究探索，推行林长制工作。配齐区、镇、村三

级林长，完善各项制度，初步构建起区、镇、村三级林长制体系，

落实各级林长责任，逐步实现林长制运行管理常态化。

（四）积极适应形势，推进协同发展。依托本地资源，紧紧

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则，合理配置生产

要素，抓住民生林业这一主题，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

鼓励农民兴办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股份合作林场、集体

林场等多元化、多类型的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加快技术改造，培

育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有效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农村

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林业产业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农

民群众，实现生态建设与民生林业共同发展。

（五）推进依法治林，巩固绿化成果。一是加大林业执法力

度，严肃查处各类林木案件，严厉打击盗伐、乱砍滥伐林木、非

法侵占林地、捕杀食用野生动物等犯罪行为。二是建立健全专职

林木管护队伍，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

位。山区镇（街道）要实行禁火、禁牧、禁止开山采石，着重抓

好火灾多发区、重点林区、农林交叉区域的防火工作，认真落实

行政首长负责制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发现火情及时汇报并立即

组织扑救。平原镇（街道）要抓好对树下秸秆、蔬菜垃圾、杂草

等可燃物的清理，减少火灾隐患。三是抓好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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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毫不松懈地抓好以美国白蛾、杨

尺蠖、杨雪毒蛾、草履蚧、侧柏双条杉天牛等林木害虫为主的林

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切实抓好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不断巩固

森林城市创建成果。

附件：2020 年林业重点工程项目表



6

附件

2020 年林业重点工程项目表

项目

单位

重 点 工 程 项 目

项 目 名 称 项目地点及建设内容

齐
都
镇

骨干道路绿化
对辛河路、张皇路、辛广路、古侯路、旅游东路、
旅游西路、齐盛路两侧绿化带及视野范围内林网道
路进行补植完善，提高绿化档次

济青高铁两侧绿化
美化

完成济青高铁两侧绿化美化工作

齐
陵
街
道

骨干道路绿化
对皇齐路、皇齐路高速圈、齐盛路、北齐路、宋望
路、二中路、东郡路、美陵路、环镇路等道路两侧
绿化带补植完善

济青高铁两侧绿化
美化

完成济青高铁两侧绿化美化工作

皇
城
镇

骨干道路绿化
对寿济路、老北齐路、张皇路两侧绿化带进行补植
完善，提升绿化水平

济青高铁两侧绿化
美化

完成济青高铁两侧绿化美化工作

敬
仲
镇

骨干道路绿化
对寿济路、辛河路、辛广路、高铁东路两侧绿化带
进行补植完善，提升绿化水平

济青高铁两侧绿化
美化

完成济青高铁两侧绿化美化工作

朱
台
镇

骨干道路绿化
对兴边路北段、寿济路、兴边路南段、古侯路进行
补植完善

济青高铁两侧绿化
美化

完成济青高铁两侧绿化美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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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凰
镇

骨干道路绿化
对运粮河路、梧台中心路、兴边路、辛河路、宏达
路、齐盛路两侧绿化带进行补植完善

济青高铁两侧绿化
美化

完成济青高铁两侧绿化美化工作

金
岭
回
族
镇

骨干道路绿化 对老102省道、兴边路两侧绿化带进行补植完善

金
山
镇

骨干道路绿化
对张边路、兴边路、淄江路、辛化路、边南路两侧
绿化带进行补植完善

荒山绿化工作 完成 200 亩宜林荒山、荒坡、荒地绿化

稷
下
街
道

骨干道路绿化
对王家工业园路、耿王进村路、溡源路、郑王路、
东安-南安、齐盛路两侧绿化带补植完善

辛
店
街
道

骨干道路绿化
对乙烯路、辛化路、溡源路、老 102 省道、淄江路
两侧绿化带补植完善

水源地绿化补植
对已完成的大武地下水富集区绿化项目进行补植
完善和绿化提升


